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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 
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泉教体〔2015〕10 号 

 

关于开展“泉州市闽南文化传承 
基地学校”建设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泉州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，市直

各中（职）、小学：  

  在中学（中职）、小学普及、传承和弘扬闽南优秀文化，是建

设好泉州这一首届东亚文化之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奠基工程，是对

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家乡、爱祖国教育，促进他们全面健康成长的重

要途径。近年来，我市深入推进优秀闽南文化在校园中的传承工作，

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闽南文化传承学校。为深化闽南文化进校园工

作，更好地发挥我市闽南文化传承学校的示范、辐射和引领作用，

我局决定在全市中学（中职）、小学建设一批闽南文化传承基地学

校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申报对象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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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、保护和传承闽南优秀传统文化

方面作出突出贡献，取得显著成绩的我市中学（中职）、小学。 

  二、申报条件  

（一）学校领导重视闽南文化进校园工作，成立活动领导小

组，把闽南文化进校园工作纳入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

容，组织广大师生积极参加闽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活动，师生参

与面达 90%以上； 

（二）学校拥有一支水平较高的专兼职相结合的体育、艺术

教师队伍；能按照国家颁布的课程计划，开足、开齐体育、艺术

课程，面向全体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文体活动； 

（三）能结合在义务教育阶段实施学生“体育、艺术 2+1”

项目的要求，通过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，较大面积地提高学

生体育、艺术素养和技能，富有成效地促进校园文化建设整体水

平的提升； 

（四）积极开发闽南文化校本课程，在编写适合中小学教学

的闽南文化校本教材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；  

（五）积极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的课题研究，以教育科研指

导和推动学校课程改革，并形成学校办学特色，在本地区具有良

好的影响；  

（六）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成果显著，近 5年来在县级

或县级以上(市直学校在市级及其以上)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活动

中得到展示、表彰。 

三、评选名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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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届“泉州市闽南文化传承基地学校”拟评选 15—20个单

位。评选名额不具体分配到县（市、区）和市直学校，在学校申

报、所在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初审同意后，以县（市、区）为单

位（市直学校直接报送），报市评审。  

  四、评选和申报办法  

  （一）申报办法 

我市所属中学（中职）、小学可根据“申报条件”要求进行

申报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负责对申报学校进行初审；市直学

校直接报市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初审。推荐和评审过程

坚持公开、公正原则。推荐单位上报前，应在县级教育信息网上

公示 5个工作日，以接受群众监督。 

（二）报送材料 

1.《闽南文化进校园专项总结材料》、《2015年泉州市闽南

文化传承基地学校申报表》（见附件）各一式五份； 

2. 近年来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活动的相关佐证材料（对照评

选条件、提供能体现过程性工作的相关文件、校本教材、照片、

新闻报道等）； 

3. 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市直学校请将上述材料，于 6月

10日前上报我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。 

（三）评审程序 

1. 由市教育局组织专家组，按照实事求是、宁缺勿滥、好中

选优的原则，对各县（市、区）和市直学校推荐的申报材料，进

行认真评审，严格把关，必要时将请专家组到申报学校实地考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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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定。 

  2.评审结果将在《泉州教育信息网》上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，

公示无异议后予以确认。对被确定为“泉州市闽南文化传承基地

学校”的单位，我局将在项目建设资金上给予适当扶持。  

  五、组织领导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学校要切实加强对 “泉州市闽

南文化传承基地学校”评审推荐和建设活动的指导。要严格坚持

评选条件，严禁弄虚作假，认真履行评选程序，增加评选工作的

透明度。对群众反映和检举的问题，要认真调查核实。如发现违

反规定的，将取消其评选资格。 

 

附件：泉州市闽南文化传承基地学校申报表 

    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5 月 8 日 
 
 
 
 
 
 

抄送：省教育厅体卫艺处。  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5 月 1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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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体〔2015〕10 号附件 

泉州市闽南文化传承基地学校 

 
 
 
申 

 
报 

 
表 

  

   

 

 

参评单位名称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参评单位法人代表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
 

2015 年    月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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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写  说 明  

  

一、《申报表》由参评单位〔中学（中职）、小学〕负

责填写。 

二、参评单位应实事求是，认真负责，客观公正地反映

学校在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工作中的做法以及所取得的成

绩。表中的“主要先进事迹”一栏系摘要填写。  

三、填写《申报表》一律用电脑制作后打印而成。  

四、本《申报表》由校方填妥后，连同《闽南文化进校园

专项总结材料》一式五份及相关佐证材料（对照评选条件、提供

能体现过程性工作的相关文件、校本教材、活动照片、新闻报道

等）一起报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初审，初审合格后于 6月 10

日前上报泉州市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；市直学校直接报

送市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初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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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闽南文化传承基地学校申报表 

学校名称  联系电话  

学校地址  

主 

要 

先 

进 

事 

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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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（区、 

市）教  

育局初 

审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  月    日 

专  

家  

组  

评  

审  

意  

见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        评审组负责人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

2015 年   月   日  

泉州  

市教  

育局  

意见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

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（盖章）

2015 年   月   日  

 


